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

物资采购及报销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 总则

第一条  为规范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联合会”）物资采购及报销行为，保障资金合理使用，提升管理效率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联合会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联合会各部门及所属机构的物资采购、验收、付款及费用报销等活动，涵盖固定资产、办公用品、低值易耗品等各类物资。
第三条  物资采购及报销应遵循公开透明、合规高效、质优价廉、权责清晰的原则。
第二章   采购管理

第四条  采购申请
各部门根据工作需求，填写《物资采购申请报告》，注明物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预估单价、用途及需求时间，经秘书处签字后提交秘书长。

第五条  采购审批
采购金额提交理事长审批，审批通过后，秘书处负责统筹采购事宜。
第六条  采购实施
（一）秘书处根据审批结果，选择至少3家合格供应商询价，优先选取性价比高的供应商；
（二）采购金额5000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需签订采购合同，明确物资规格、价格、交付时间、质量标准及违约责任；
（三）严禁拆分采购项目规避审批。
第七条  验收入库
物资到货后，秘书处验收，核对数量、规格及质量。验收合格的，填写《物资验收单》，双方签字确认后入库；不合格的，由秘书处联系供应商退换货。
第三章   报销管理

第八条  报销凭证
报销需提供以下凭证：
（一）合法合规的发票，发票抬头为“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”，内容与采购物资一致；
（二）《物资采购申请报告》《物资验收单》；
（三）5000元（含）以上采购需附采购合同复印件。
第九条  报销流程
（一）经办人整理凭证，填写《费用报销单》，经秘书长审核签字；
（二）提交财务部门审核，财务部门核查凭证真实性、完整性及合规性；
（三）审核通过后，按采购审批权限报相关领导签字；
（四）领导审批通过后，财务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付款。
第十条  报销时限
物资验收合格后30日内须办理报销手续，每月1-15日为集中报销时段。
第四章  监督与责任

第十一条  秘书处对采购全过程进行监督，财务部门对报销环节进行把关，定期抽查采购及报销资料。
第十二条  对虚报冒领、违规采购、擅自变更采购内容等行为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由责任人承担相应赔偿。
第五章   附则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所涉金额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经理事长办公会审议后调整。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2025年8月8日第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
